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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9 日下午北京时间 17:01，新疆庆华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华公司”）热电装置区 3#锅炉发生炉膛爆

炸事故，导致锅炉炉膛发生爆裂，大量高温高压蒸汽及床料喷出，

造成 4 人死亡，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354.29 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家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自

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示，

要及时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玉苏甫

江·麦麦提作出批示，自治州党委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作出批示。

州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接到事故报告后，第一时间带领相关

专家赶赴现场开展事故勘察。

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自治州党委政府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伊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牵头，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发改委、总工会和伊宁县人民政府

组成的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12·9”锅炉炉膛爆炸较大事

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锅炉等方面的专

家参与事故调查。

按照自治区州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坚持“四不放过”和“科

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周密细

致的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实地调查、综合分析、询问谈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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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鉴定及专家论证等多种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应

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查明了庆华公司和外

包单位、鉴定机构等单位有关情况和责任，查明了属地政府、相

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调查

组举一反三，深入剖析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总结事故教训，提

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调查认定：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2·9”锅炉高温气

体喷出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违规操

作造成高温气体喷出，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1.核准登记情况。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4 日，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伊宁县伊东工业园管委会，

性质：民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216864804661，注

册资本：46.69 亿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霍庆华。总经

理：李旭光。股东：中国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 25 亿元，

占比 54.61%；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 12.83925 亿元，

占比 27.5%；霍睿出资额 3.5 亿元，占比 7.5%；芜湖信庆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出资额 1.7123 亿元，占比 3.67%；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财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额 1.6438 亿元，占比 3.52%；

霍庆华出资 1.5 亿元，占比 3.21%。经营范围：412.5 万 Nm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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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2.016 万 t/a 杂酚、1058t/a 氨、9952t/a 轻烃、5.04 万 t/a

多元烃、2.016 万 t/a 硫磺、4500t/a 工业氧、1000t/a 工业氮、硫

酸铵、重芳烃的生产及销售、向煤业投资，边境小额贸易，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变更登记情况。2009 年 8 月 3 日，新疆吐鲁番庆华煤化有

限公司出资 3 亿元成立新疆庆华煤化有限公司，2010 年 11 月 24

日，新疆庆华煤化有限公司更名为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变更情况。2017 年 12 月 22 日，霍庆华出资: 1.5 亿元，

百分比：3.21%（自然人股东）；中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2.83925 亿元，百分比: 27.5% （企业法人）；中国庆华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出资：25.49845 亿元，百分比：54.61%（企业法人）。

（二）对外承包情况。

1.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刚，新

疆昌吉人，许可业务经营范围主要是安全阀检测，2021 年 1 月

23 日复审安全阀校验机构核准证，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

发。2023 年 1 月 10 日，与庆华公司（甲方）签订《安全阀校验

合同》，约定“乙方完成甲方 938 台安全阀的检测工作，方式为

现场检测,同时，双方签订《安全协议书》，约定“受托方施工人

员只能在委托方规定的施工区域内进行施工作业。

2.江苏飞球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群刚，成立

日期：2009 年 10 月 19 日，许可业务经营范围是厂区内防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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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锅炉砌筑工程，内容为厂区内老管道的拆除和安装，新增管

道的安装，锅炉砌筑，个别零星项目及管廊钢结构的大面积翻新

防腐保温工程，2023 年 1 月 1 日，钱晓东（江苏省宜兴市人）

受法定代表人蒋群刚（江苏省宜兴市人）委托代表工程承包方（乙

方）与庆华公司（甲方）签订《新疆庆华煤化 55 亿立方米/年煤

制天然气一期项目防腐保温施工安装工程合同》，约定“工程承

包范围：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双方签

订《安全管理协议书》。

3.湘潭市防腐保温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利民，成

立日期：2000 年 2 月 25 日，许可业务经营范围是煤制天然气项

目一期工程在生产过程中的保运工作，保证人身安全、装置及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2023 年 1 月 1 日，尹磊（湖南湘潭人）受法

定代表人蔡利民（湖南湘潭人）委托代表工程承包方（乙方）与

庆华公司（甲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同时，双方签订《安

全管理协议书》，约定“乙方施工人员必须在甲方规定的施工作

业区域内进行施工作业”。

4.新疆天合中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成

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7 日，许可业务经营范围是煤制气事业部

公用工程中心内相关区域进行日常的劳务工作，2023 年 1 月 1

日，张林（新疆伊宁县人）代表劳务承包方（乙方）与劳务发包

方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

（三）项目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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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审批情况。

2010 年 1 月 25 日，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取得自治区

住建厅《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65000020100000336 号）；

2010 年 6 月 29 日，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关于同意新疆庆华煤化公司 55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

项目开展前期工作通知》（发改办能源〔2010〕1546 号）；2010

年 11 月 4 日，取得环保部《关于新疆庆华 55 亿立方米/年煤制

天然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0〕351 号）；

2012 年 6 月 14 日，取得伊宁县城乡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地字第 G2012022 号）；2012 年 7 月 11 日，取得《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新疆庆华年产 55 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示范项目

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2〕2023 号）。

2.项目建设情况。

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5亿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气项目

一期工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登记。项目

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由赛鼎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由新疆二建、三建

公司；中化二建、三建、四建、十一建、十四建；中石化四公司、

十公司；重庆工业安装、湖南工业安装等单位施工，由中国成达

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监理。项目于 2010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9 月完工。各工艺装置、储运、消防系统安装和配套电气仪表

安装等分部工程质量总体评定为“合格”。

（四）事故锅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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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单位：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级别及编号：A 级 TS2110520-2014

锅炉型号:UG-280/10-M

出厂编号:10129

制造日期：2011 年 9 月

使用证号:锅新 FB0225

投入使用日期:2013 年 5 月 9 日

锅炉累计运行时间:42380.5h

1.锅炉参数。

额定蒸发量 280t/h

额定蒸汽压力 10MPa

额定蒸汽温度 540℃

给水温度 158℃

环境温度 20℃

排烟温度 <145℃

锅炉保证效率 90%

安装单位：迪尔集团有限公司

安装许可证编号：TS3137010-2016

安装起止日期：2011-04-07 至 2014-07-15

事故锅炉过热器出口温度 540℃，过热器出口压力 10Mpa，

锅炉采用循环流化床燃烧方式，设计燃料为褐煤，收到基全水

24.5%，收到基灰份 8.97%，收到基挥发份 24.4%，收到基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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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低位发热量 4518Kcal/Kg。锅炉燃烧所需空气分别由两

台一次风机、两台二次风机提供。旋风分离器分离后的烟气经转

向室、高温过热器、低温过热器、省煤器、空气预热器、除尘器，

再由两台引风机排出。

2.锅炉检验情况。

锅炉内、外部最近一次定期检验情况：

①内部检测：检验日期 2023 年 10 月 28 日，检验结论为：

基本符合要求。下次检验日期 2026 年 8 月 15 日。

②外部检测：检验日期 2023 年 3 月 23 日，检验结论为：

符合要求。下次检验日期 2024 年 1 月 6 日。

3.锅炉检验机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安全阀校验机构：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安全阀共四只，检验日期 2022 年 12 月 29 日，检验结论为：

符合要求。下次检验日期 2023 年 12 月 28 日。

4.水质最近一次检验情况：检验日期 2023 年 3 月 13 日，检

验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下次检验日期 2023 年 12 月 28 日。

5.使用登记情况：

（1）初始登记情况：

登记机关：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登记日期：2015 年 5 月

（2）变更登记情况：

登记机关：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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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日期：2019 年 5 月 30 日

（3）使用登记证编号：锅新 FB0225

二、事故经过及报告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查看事发前监控视频、询问工作人员等还原了事故发生

经过：

2023 年 12 月 9 日过热器控制安全阀校验开始后，16 时 22

分，赵亮逐步增加锅炉给煤量，16 时 27 分，过热器控制安全阀

开始起跳，起跳压力 9.5MPa。

16 时 29 分，赵亮操作控制系统停止锅炉给煤，同时减少给

水流量。

16 时 30 分起，赵亮多次试图完全打开过热器对空排汽电动

阀，但都没有成功，方群山在现场试图手动打开也未成功。

16 时 33 分，锅炉给水全部切除。

16 时 49 分，安全阀开始回座。

16 时 50 分，赵亮重新开始给锅炉加煤。孙强在控制室发现

锅炉床温只有四百多度，电话请示热电装置区主管李积广，经李

积广同意后，孙强要求赵亮紧急压火停炉。

16 时 54 分，赵亮操作控制系统停止锅炉给煤。

16 时 55 分，赵亮操作控制系统停止锅炉二次风机、一次风

机和一台引风机。

16 时 58 分，在锅炉上部配合浩瑞公司校验安全阀的方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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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开启过热器电动对空排汽阀。

17 时 00 分，关闭过热器电动对空排汽阀。

17 时 01 分，锅炉发生爆炸，炉膛爆裂，大量高温高压蒸汽

（热水喷出后汽化）及床料喷出，导致现场多人受伤。

（二）事故报告情况。

2023 年 12 月 9 日 17 时 01 分发生锅炉炉膛爆炸事故后，调

度室调度长韩银学 17时 03分接到热电装置锅炉四班班长孙强报

告，韩银学随即调度公司消防站进行现场处置；17 时 06 分，调

度室调度员郭丽萍接到热电装置人员再次报告，随即开展救援工

作；调度长韩银学随即向庆华公司管理层机动设备部部长周宏、

生产副经理赵明成、生产部部长尹文越、消防站站长米年宽、生

产部副部长欧阳渊成汇报情况；庆华公司生产副经理赵明成立即

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约 17 时 20 分左右向副经理任延杰报告

事故情况；约 17 时 25 分，任延杰赶赴现场处置现场救援，当时

锅炉房蒸汽弥漫，导致现场无法判断具体情况；18 时 10 分伊宁

县公安局曲鲁海派出所赶至现场了解情况；18 时 35 分，伊宁县

应急指挥中心向伊犁州应急管理局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8 时 40

分伊宁县人民医院向伊犁州卫健委汇报情况；18 时 44 分，庆华

公司向伊宁县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信息；伊宁县应急管理局接到

事故报告后开展救援和事故信息上报工作；19 时 20 分，伊宁县

应急管理局向伊犁州应急管理局报送事故信息快报。

三、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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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救援情况。

2023年 12月 9日下午 18时 40分伊犁州卫健委接到伊宁县

报告，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 人被烫伤，1 人当场死亡，

9 人受伤。伊宁县卫健委派出 9 辆救护车，27 名医护人员，及时

将伤者转送至陆军 946 医院救治（伊犁州烧伤救治中心），2 人

因伤势较重，于 12 月 10 日 13 时 00 分，12 月 20 日 11 时 04 分

抢救无效死亡。另一位危重伤员于 12 月 31 日，医治无效死亡。

截止 1 月 5 日 17 时 00 分，在治伤者 6 人，医疗救治工作有序进

行。陆军 946 医院、州友谊医院、州新华医院累计参与救治医生

40 名，护士 28 名。

（二）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伊犁州成立了新疆庆华公司“12·9”事故善后处

置工作组，对 4 名死者家属进行安抚，并就 4 人的赔偿金额进行

测算。1 月 2 日前，4 名死亡人员家属就工亡赔偿事宜同企业达

成一致，签订了工亡赔偿协议，工亡赔偿费用 599.88 万元（工

亡事故赔偿费用 585.244 万元，亡者善后慰问金 13.555 万元，患

者善后慰问品发放费用 1.081 万元）。

（三）应急救援处置评估。

1.事故单位应急处置责任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庆华公司热电装置启动《热电装置突发事故现

场处置方案》，根据现场情况公司立即启动《新疆庆华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对事故现场进行搜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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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处置。庆华公司根据热电装置现场处置方案，派遣专职消防

救援队伍佩戴个体防护装备，进入事故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公司

热电装置工艺处置人员将事故锅炉与系统彻底隔离，停止锅炉上

水，切断事故锅炉与主系统相关的疏水，切断事故锅炉所有电源，

避免发生人员触电事故，安排人员打开了锅炉 0 米的窗户和门进

行通风降温，并设置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避免发生

次生事故。庆华公司派出企业专职应急救援队伍进行现场搜救和

处置。共出动消防、气防、急救三个专业队伍 22 人，先后出动

急救车 10 辆，气防车 1 辆，消防指挥车 1 辆和 25 吨泡沫消防车

1 辆，所有救援人员均佩戴防护装备，对事故现场进行 2 次搜救，

于 17 时 40 分完成事故现场搜救任务，受伤人员紧急送医救治。

2.地方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责任落实情况。

伊宁县人民政府接到事故信息后，第一时间启动《伊宁县生

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组织县应急管理、公安、医疗卫生

等 50 余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有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启动《伊宁县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申请自

治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伊犁州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安排专家 12 人分组分时段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分析事故和灾害

情况，为应急处置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议，为控制、防止事故扩

大提出技术措施。

州、县两级卫健部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开通绿色通道，全力组织伤员救治工作。州党委主要领导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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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事故处置作出指示安排，并赶赴陆军 946 医院听取伤员救治

情况，现场坐镇指挥。伊宁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分别赶赴

医院和事故现场牵头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一是按照应急预案要求，

伊宁县成立由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

“12·9”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信息报送组、

善后工作组、医疗救治组、舆情管控组、事故调查组、后勤服务

保障组、政策组 8 个工作组，确保有力、有序、高效应对突发事

件，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确保社会秩序稳定。

二是州卫健委成立事故救治综合协调组，统筹调度州直医疗机构

组建 15 人的应急队伍和医疗专家梯队参与救治工作。同时协调

解决救治所需设备、药品和血液制品，全力确保救治工作的顺利

进行。三是成立事故善后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县人民

政府安排 10 名县级领导“一对一”包联开展伤者人员亲属事故告

知、上门慰问、心理疏导、情绪安抚、解疑释惑等工作，确保各

项工作衔接紧密、亲属情绪安抚到位、困难诉求解决到位、服务

保障到位。

医疗救治方面，组建以解放军陆军 946 医院烧伤科为主的医

疗救治专家团队，新疆军区总院第一时间调派烧伤科和重症专家

3 人，成立专家指导团队予以技术支持。自治区卫健委应急办主

任杨海峰带领自治区人民医院烧伤科和重症科 2 名专家连夜赶

赴伊犁州了解伤员情况，现场指导救治工作。陆军 946 医院、州

友谊医院、州新华医院、伊宁县人民医院累计参与救治医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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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护士 37 名，救护车 9 辆次。共调配 ECMO（人工肺膜）、

高流量治疗仪、血气分析仪等救治设备 8 台，共各类药品 5 种

900 余支，各类血制品去白悬浮红细胞 164 单位，血浆 8.263 万

毫升，冷沉淀凝血因子 80.75 单位，血小板 9.0 治疗量。

3.评估结论。

在伊犁州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军地全力配合下，指挥得当、

处置及时、救治成功，使应急处置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履行了

相关应急处置责任。通过这次应急处置过程，评估结论如下：

一是通过这次应急处置工作，做到了应急响应迅速，在最短

的时间内赶赴现场完成了现场救援和封控，未发生次生灾害。伤

者紧急处置、转运、救治及时，为挽救患者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

间。二是处置措施准确有效，通过统一指挥，协调解放军新疆军

区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 5 名顶尖专家团队，统筹调度州直医

疗机构组建 15 人的应急队伍和医疗专家梯队参与救治，实施集

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一人一救治方案，有效提高医疗

专科能力建设，为抢救患者生命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进一步完

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水

平。

另外，事故还反映出庆华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企业事故信息报送不及时，企业主要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未按

照规定，在 1 小时内向县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存在事故迟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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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关工作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应急处置工作,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认真落

实好以下工作措施。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

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压实各方应

急责任，努力形成应急处置合力。二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

步强化政府安全监管和应急准备工作。督促有关部门将承压类特

种设备校验、检维修、外包作业等纳入安全监管重点内容，加强

对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编制、培训、演练、评估工作的检

查指导，着力解决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员工初期应急处置、组织疏

散逃生、自救互救等能力不足问题。加强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教育

和应急培训，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扎实开展应急演练，提升早发

现、早报告、早预警、早处置和避险逃生技能。三是压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导督促事故单位根据此次事故教训，进一步

完善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各类现场处置

方案，强化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不断提

升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依法落实企业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规范事故信息报告程序，切实保证事

故信息报送及时、准确；督促企业针对承压类特种设备校验等危

险作业，提前开展风险识别，编制应急处置卡，尽可能减少危险

作业现场人员数量，配置必要的防护用品和救援器材，同时将其

列入应急演练的重点内容，切实增强员工自救互救能力，提高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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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有效性。

四、现场勘查与原因分析

（一）现场勘查。

根据现场勘查，锅炉炉膛爆炸导致前墙水冷壁严重变形、破

裂，右墙水冷壁大面积鼓包，部分设备部件受波及损坏。主要损

坏情况如下：

1.锅炉标高 31.6m 以下，前墙水冷壁与右侧墙水冷壁刚性梁

连接铰链脱开，标高 22-29m 处钢梁移位较严重，16-31.6m 处锅

炉右墙、前墙鼓包明显。前墙与左右两侧墙焊缝开裂至水冷壁下

集箱，前墙与右墙连接处开裂最大 0.9m，前墙与左墙连接处开

裂最大 0.4m。水冷风室与前墙水冷壁管连接护板焊缝全部脱开。

2.前墙刚性梁（标高 5.4m）以下水冷壁（长度 2m）向锅炉

前侧发生折弯、位移，全部 143 只水冷壁管沿集箱管座角焊缝全

部断开，下部水冷壁折弯 40-90°，位移 0.9-2.8m。前墙水冷壁下

集箱向下弯曲变形，挠度 0.56m。前墙下部水冷壁从炉右向炉左

数第 1、2、3、4、6、43、47、48、49、51、74、81、95、142、

143 根，共 15 根发生开裂或破口。

3.其它受波及损坏的设备部件：下降管至后墙下集箱分散管

（由南向北数第 4 根）水平段断裂，长度 3.57m；屏式过热器入

口集箱及连接管道向炉前位移，最大 0.4m；3#高压流化风机冷

却水夹套、2#高压流化风机出口风管及出口消音器、炉前定排阀

门及管道等发生变形、损坏等（事发锅炉房伤亡人员所在位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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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1事发锅炉房人员伤亡示意图

（二）事故发生前设备运行情况。

2023 年 12 月 9 日下午，热电装置区#3 锅炉按照计划进行安

全阀在线实跳校验。14 时 09 分，司炉工赵亮接班长孙强指令，

将#3 锅炉解列，14 时 16 分，孙强解除#3 锅炉 MFT 保护（包括

1050℃床温、650℃床温、一次风机、引风机、炉膛出口压力高

高、炉膛压力低低等安全联锁保护），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

限公司检验人员艾力帕提·艾合买提塔依（实际为安全阀校验指

挥）、庆华公司检修人员马龙、买买提江、别力克（实际为安全

阀校验人员）以及庆华公司锅炉运行专工方群山共 5 人，开始依

次对锅筒工作安全阀、锅筒控制安全阀、过热器工作安全阀、过

热器控制安全阀共 4 只进行在线实跳校验。16 时 22 分，过热器

工作安全阀校验完成，此时，此时主蒸汽压力 10.2MPa，炉膛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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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597℃。

（三）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

1.锅炉燃烧状况分析。

DCS 运行曲线显示，12 月 9 日下午在进行#3 锅炉安全阀校

验整个过程中，锅炉床层温度一直较低，最高温度低于 750℃。

根据庆华公司《锅炉运行规程》9.2.5 条及 15.1.6 条，该锅炉正

常床温为 880℃~960℃，最低要求不得低于 840℃，低于 800℃

就应该停止给煤，床温低于 650℃，床温联锁保护装置动作，锅

炉停炉。由于锅炉 MFT 安全联锁保护退出，在 9 日下午校验安

全阀期间，多数时间锅炉床温低于 650℃（见图 2），锅炉在低

温状态下运行，燃煤容易产生不完全燃烧现象。

图 2 锅炉床温、氧量和给煤变化曲线图

煤从进入炉膛后吸收部分热量水分快速蒸发，达到一定温度

后挥发份析出，当温度达到着火点时，挥发份开始燃烧并少量放

热，挥发份燃烧速度很快，一般只占煤整个燃烧时间的 1/10 左

右。当温度达到固定碳的着火温度后，固定碳剧烈燃烧，放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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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热量，锅炉吸热来源主要是煤中固定碳燃烧放出的热量。如果

挥发份析出并燃烧后床温过低，固定碳就难以着火。在校验过热

器工作安全阀时，赵亮从 16 时 22 分开始逐步增加锅炉给煤量至

23t/h，直到 16 时 29 分停止给煤，期间共给煤约 1.5 吨。DCS 床

温曲线显示，锅炉床温却从 16 时 15 分的最高温度 675℃下降到

16 时 29 分的 536℃，可以断定，本次加煤后，煤中的固定碳没

有充分燃烧。停止给煤时锅炉含氧量为 10.3%，之后氧量快速上

升，如果锅炉固定碳充分燃烧，则会消耗大量氧气，氧量会明显

下降。可见在开始进行过热器控制安全阀（第 4 个安全阀）校验

前，锅炉炉内燃烧工况已经进一步恶化。

过热器控制安全阀回座时，锅炉床温 429℃。16 时 50 分，

锅炉床温已降至 423℃，赵亮重新开始给锅炉加煤，到 16 时 54

分停止锅炉给煤，共加煤约 1t，此时床温已经降至 391℃。根据

庆华公司《锅炉运行规程》5.3 条，锅炉启动时有油枪助燃条件

下的间断投煤最低床温是 450℃，低于该温度，固定碳难以着火。

16 时 50 分到 16 时 54 分之间，氧量一直在 17.5%-18.4%之间，

这也说明投煤后燃煤挥发份并没有充分析出燃烧，固定碳也没有

着火。

由于在最后一次加煤期间挥发份并没有充分析出燃烧，大量

挥发份在停煤后会继续析出，锅炉床温缓慢下降。DCS 数据显

示，锅炉氧量从 16 时 57 分开始快速下降，说明在这之前析出的

挥发份局部开始燃烧。由于停煤后一分钟内，赵亮停止锅炉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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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一次风机和一台引风机，因此大量挥发份及不完全燃烧气

体在炉膛内聚集，挥发份和不完全燃烧气体属易燃易爆气体，很

容易发生爆燃，如果浓度达到爆炸极限还会发生爆炸。

根据 DCS 记录数据，17 时 01 分，锅炉床温 378℃，氧量

11%，炉膛压力瞬间升高，氧量迅速下降，炉膛发生爆燃或爆炸。

2.锅炉集箱管座断裂及爆管原因分析。

现场勘查及对各类型水冷壁爆口、下集箱及水冷壁代表性部

位取样试验，进行宏观形貌观察、几何尺寸测量、化学成分分析、

室温拉伸试验、金相分析、维氏硬度试验、扫描电镜观察，下集

箱筒体强度校核；对未泄漏水冷壁取样管进行垢样分析；对除盐

水、#4 给水、#4 过热蒸汽、#4 凝结水、#4 炉水进行阴离子、阳

离子、硅、铜、铁分析。金属试验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化学分

析除给水铁含量偏高外均满足相应标准要求。结合水冷壁宏观检

查和垢样分析，排除因给水铁含量偏高加速垢类物质沉积引起的

垢下腐蚀。综合取样试验结果和现场宏观检查表明，水冷壁前墙

下集箱管座角焊缝断口及水冷壁爆管是由于炉膛爆炸导致。

3.视频分析。

DCS 数据显示，从 17:01:07 起，炉膛出口压力瞬间从-231Pa

升高，17:01:13 已到达 2943Pa，此后到 17:01:40，炉膛出口压力

一直高于 3000Pa（爆表状态），之后快速下降。

爆炸引起水冷壁管破裂，如果从破口处喷出的高温水蒸气喷

到高温焦炭上面，会发生水煤气反应，产生大量氢气和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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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化学方程式：C+H2O=CO+H2；C+2H2O=CO2+2H2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爆炸发生后，先从锅炉左侧发生蒸汽泄

漏，随即大量蒸汽和灰尘从锅炉右侧喷出。锅炉停煤后一台引风

机处于开启状态，在锅炉内仍然有氧气存在，水冷壁爆管后高温

蒸汽持续喷到焦炭上面，炉内发生后续爆炸。首次爆炸后炉膛出

口压力在随后 30 多秒持续处于爆表状态就是这个原因。

4.事故直接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新疆庆华公司在对

#3 锅炉安全阀进行在线升压实跳校验前，违规退出锅炉 MFT（锅

炉主燃料跳闸）安全联锁保护1。在进行过热器控制安全阀校验

过程中，锅炉床温过低，燃煤未正常燃烧，安全阀回座后，在未

达到投煤允许条件下，再次违规加煤2。燃煤不完全燃烧产生大

量易燃易爆气体，达到爆炸极限，遇局部高温发生炉膛爆炸，锅

炉炉膛爆裂，大量高温高压蒸汽喷出，造成附近工作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5.事故间接原因。

（1）现场违规操作。

庆华公司在安全阀校验前随意解除锅炉安全联锁保护并且

1 当过程参数越限、设备等状态异常以及操作员输入信号时，执行预先设定要求的系统。联锁系统分为安全联锁

系统和非安全联锁系统。联锁系统可由传感器和/或发讯器、逻辑控制器、最终元件及相关软件组成。《信号报警

及联锁系统设计规范》HG/T 20511-2014。
2 违反《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2023版）》（国能发安全【2023】22号）6.2.3条及庆华公司

《锅炉运行规程》9.2.5条第三款，规定床温低于 650℃以下时立即停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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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制定完善的解除锅炉安全联锁保护应对措施，在解除联锁状

态时交叉作业，在锅炉床温过低时未能按庆华公司《锅炉运行规

程》有效处置。

浩瑞公司安全阀在线校验工艺文件中缺少升压实跳校验规

定，作业指导书中升压实跳校验规定不完善，缺少安全阀升压实

跳校验应急预案，对#3 锅炉安全阀在线升压实跳校验时，现场

只安排一名人员参与并且未履行相应的安全责任。

（2）教育培训缺失。

庆华公司对锅炉运行人员技术培训不到位，在炉床温度只有

429℃时，未及时判断出锅炉燃料未正常燃烧，重新给锅炉加煤，

发现未着火后未采取正确压火停炉措施3。

浩瑞公司安全意识淡薄，在进行安全阀在线校验前，未对相

关人员开展安全教育，也未进行有效的安全技术交底。

6.事故性质认定。

经调查认定，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2·9”锅炉高温

气体喷出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违规

操作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1.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3 违反庆华公司《锅炉运行规程》锅炉正常床温为 880℃~960℃，最低要求不得低于 840℃，低于 800℃停止给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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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文件要求，安全意识淡薄，法制意识淡薄，安全管理混乱，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落实不严，安全制度执行监管不力，未能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有效开展风险辨识和采取管控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未能有效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及操作规程。在 2017 年 4 月热电装置车间发生事故后仍不警醒，

重发展轻安全的思想依然存在，没有做到真正反思整改相结合，

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

2.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未按照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安全阀在线校验工艺文件

要求落实安全阀校验，未履行相应的安全责任。在进行安全阀在

线校验前，未对相关人员开展安全教育，也未进行有效的安全技

术交底,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验、检测。

（二）政府、监管部门主要问题。

1.伊宁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到位，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教训汲

取不深刻，没有认真研判辖区内安全风险，对辖区内特种设备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实不细等问题失察。

2.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按有关规定履行特种设备专业

安全监管职责。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工作指导不力，未严格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条4、第五十七条5，《中华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特种设备安全实施

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安全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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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四条6、第五十条7等规定，

履行特种设备安全专业监管职责不细致，督促庆华公司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专业监管力量配备不足，对庆华

公司未严格执行司炉操作规程行为失察。

3.伊东工业园区管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到位，安全生产理念树得不牢，

未按有关规定履行属地管理责任，排查隐患流于形式，走过场，

对庆华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落实、安全制度执行不力等问题

失察。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马占海。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履行安全

生产责任制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不严，安全制度执行

监管不力，对违章作业失察漏管，与设备管理工艺脱节，组织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对交叉作业管理不到位，

风险隐患辨识不到位，安全生产履职不力。建议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8处以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

管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

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四条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特种设备的安

全监察工作，县以上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对特种设

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安全监察。对学校、幼儿园以及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

馆、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实施重点安全监察。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

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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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行政处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三十四条9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张跃生。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环部副部长。安全

生产履职不力，在连锁保护解除后，未按照庆华公司《工艺联锁

管理制度》组织全程监督、检查，对锅炉多次违规操作失察漏管。

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处以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行政处罚；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

3.李积广。中共党员。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装置

主管。未按照庆华公司《工艺连锁管理制度》要求执行，下达锅

炉解列、退出连锁保护装置指令后，在锅炉床温过低，燃煤未正

常燃烧，在未达到投煤允许条件下，多次同意下达违规加煤指令，

直至发生炉膛爆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第九十条10、《300MW 循环流化床锅炉运行导则 DL/T

1326-2014》事故紧急停炉的条件及《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TSG11-2020》8.15.4 电站锅炉立即停止向炉膛输送燃料的情况相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四条 【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

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

排除，仍冒险组织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九十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违反特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和有关的安

全规章制度操作，或者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未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

负责人报告的，由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处分；情节严重的，撤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触犯刑律

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A4%A7%E8%B4%A3%E4%BB%BB%E4%BA%8B%E6%95%85%E7%BD%AA/790836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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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未组织分析安全阀校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且未采取有效

措施。对现场同一作业区域内多工种多层次同时作业的风险辨识

不足，监督管理不到位。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处以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

的行政处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孙强。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装置锅炉运行四班

班长兼事故当天（代）值长。接到指令后违规下达锅炉解列、退

出连锁保护装置指令，在锅炉床温过低，燃煤未正常燃烧，在未

达到投煤允许条件下，下达违规加煤指令，直至发生炉膛爆炸，

对岗位风险辨识不足。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处以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

的行政处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规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赵亮。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装置锅炉运行四班

主操。在 3 号锅炉安全阀校验前，接孙强指令，代替 3 号锅炉主

操履行司炉职责，执行锅炉解列、退出连锁保护装置指令，在锅

炉床温过低，燃煤未正常燃烧，在未达到投煤允许条件下，再次

违规加煤，直至发生炉膛爆炸。违反了《300MW 循环流化床锅

炉运行导则 DL/T 1326-2014》事故紧急停炉的条件及《锅炉安全

技术规程 TSG11-2020》8.15.4 电站锅炉立即停止向炉膛输送燃

料的情况相关规定。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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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条处以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行政处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

定，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人员属中共党员的，由其负有管理权限的单位及时给予

相应党纪处分。

（二）对事故单位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员

的处理建议。

1.霍庆华。中共党员。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长期在外地，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建议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11处

以 2022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2.李旭光。中共党员。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是庆华公司安全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和第一责任人，对企业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12·9 事故”发生后，不汲取事故教训，直至事

故调查组 12 月 27 日对其进行谈话了解情况时，仍没有对“12·9

事故”进行全面原因分析、查找隐患不足。公司内部安全管理混

乱，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对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发

生事故后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建议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一条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职责或

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 (二)发生较大事故，处上一年

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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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12对主

要负责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九十一条第二项处以 2022 年年收入

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3.任延杰。中共党员。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

安全生产履职不力，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不到位，对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重

视，对热电装置多次违规操作失察漏管。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给予行政处罚。

4.苏军良。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分管机动设

备部履职不力，对机动设备部及外包单位监督管理不到位，未有

效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监督检查不到位，对安全风险辨识不

到位。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给予

行政处罚。

5.周宏。中共党员。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设备部

部长。对外包单位监督管理不到位，对热电装置多次违规操作失

察漏管，未按照庆华公司《工艺联锁管理制度》开展安全风险评

价，违规签批锅炉退出连锁保住装置申请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不力，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监督不到位。建议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给予行政处罚。

6.刘源。中共党员。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公用工程中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九条 发生特种设备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主要负责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

分: (二)对特种设备事故迟报、谎报或者瞒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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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分管热电装置中心，对热电装置中心多次违规操作失察

漏管，日常管理监督不到位，违规签批锅炉退出连锁保住装置申

请表，违反庆华公司《工艺联锁管理制度》规定。建议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给予行政处罚。

7.方群山。中共党员。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热电装置

锅炉专工。安全生产履职不力，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配合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开展安全阀校验违反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未对相关人员开展安全教育，也未进行有效的安

全技术交底。违反庆华公司《安全阀管理制度》规定，建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给予行政处罚。

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人员及其他相关责任人

员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处理，处理结果报伊宁县安全生产委员

会备案。

注：任延杰、苏军良、周宏、刘源、方群山行政处罚以 2022

年收入为处罚基数。

（三）对相关单位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相关责任

人员的处理建议。

1.曹宏。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履行

岗位职责不到位，对安全阀校验人员违规操作失管。未履行相应

的安全责任。长期以来，对庆华公司锅炉安全阀在线校验时，缺

少安全阀校验应急预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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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第一款13规定及《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

系要求 TSGZ70003-2004》第七章14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

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

九十三条15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艾力帕提·艾合买提塔依。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安全阀校验员。未按照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安全阀在线校

验工艺文件的要求开展安全阀校验，未履行相应的安全责任。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建议由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抄送发证

机关注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

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对上述人员及其他相关责

任人员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处理，处理结果报伊宁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四）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马晓军。中共党员。伊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分管安全

生产，分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分管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对

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二条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
14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TSGZ70003-2004》第七章之规定。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及其检验、检测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对机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机构资质和有关人员的资格: (二)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进行检验、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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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给予马晓军提醒谈话。

2.伊力哈木江·伊明江。中共党员。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组副书记、局长，主抓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对特种设备监督检查

工作安排不到位，对分管领导及特种设备监察履职情况管理不到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给予伊力哈木江·伊明江诫勉谈话。

3.杜爱洪。中共党员。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分

管特种设备监察工作。对分管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对特种设备

监察工作履职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依照《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建议给予杜爱洪警

告处分。

4.褚贵龙。中共党员。伊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对属地

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巡查工作安排不到位，对庆华公司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不落实失察失管，负有属地管理领导责任，依照《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建议给予褚贵龙警

告处分。

七、对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认定及处理意见。

1.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和相关文件要求，安全意识淡薄，法制意识淡薄，日常安全管理

混乱，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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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不严，安全制度执行监督不力，

未能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开展风险分类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不到

位，风险辨识有盲区，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有效督促

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涉嫌

迟报事故。

建议伊宁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对庆华公司违法行

为做出处理。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16、第九十条第二项17对新疆庆

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2.伊犁浩瑞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法定代表人、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校验员履行职责不到位，未按照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安全

阀在线校验工艺文件要求落实安全阀校验，未履行相应的安全责

任。在进行安全阀在线校验前，未对相关人员开展安全教育，也

未进行有效的安全技术交底,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

验、检测。建议由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项18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八十九条发生特种设备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主要负责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

分: (二)对特种设备事故迟报、谎报或者瞒报的。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条 发生事故，对负有责任的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

责任外，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及其检验、检测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对机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机构资质和有关人员的资格:(二)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进行检验、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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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党委政府相关部门。

1.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按有关规定履行特种设备专业

安全监管职责。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工作指导不力，未严格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条19、第五十七条20，《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四条21、第五十条22等

规定，履行特种设备安全专业监管职责不细致，督促庆华公司开

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专业监管力量配备不足，

对该单位司炉违规操作行为监管不力，对庆华公司未严格执行司

炉操作规程行为失察。

2.伊东工业园区管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到位，安全生产理念树得不牢，

未按有关规定履行属地管理责任，排查隐患流于形式，走过场，

对庆华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落实、安全制度执行不力等问题

失察。

3.伊宁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到位，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教训汲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特种设备安全实

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安全实施监

督管理。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

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四条 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特种设备的安

全监察工作，县以上地方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对特种设

备生产、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安全监察。对学校、幼儿园以及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

馆、公园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实施重点安全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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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深刻，没有认真研判辖区内安全风险，对辖区内特种设备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实不细等问题失察。

建议伊宁县人民政府向自治州党委、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并

专题报告整改情况检查；责成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伊东工业

园区管委会向伊宁县委、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各级党

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领导，

提高认识，严格“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的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安全监管力量建设，

厘清部门职责，强化部门联动，明确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打通

落实安全责任“最后一公里”。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健全完善安全风险隐患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组织对辖区内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加大部门安全监管力度，落实安全监管责任。负有安

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对

化工行业的安全监管，深入开展化工行业重大隐患专项整治，切

实提升化工行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一是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组

织复盘分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12.9”事故教训，防范遏制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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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再次发生，既要落实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体责任，也要落实

特种设备属地监管责任。督促特种设备安装、检验、使用等单位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厉查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加大

对安装、检验、使用、维修特种设备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

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综合工作，切实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三是工业园区管

委会要认真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指导相关行业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

（三）压实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企业要

健全完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企业安全

生产责任全员全岗位全覆盖。事故单位，一是要强化现场管理、

作业技术交底、作业人员岗前培训、落实作业过程中各项管控措

施，加大对现场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格执行现场工作方

案和安全技术交底等方面的工作，认真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切实加强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位的安全管理。二是针对现场

高风险作业，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开展重大操

作设备后备监护，避免无关人员进行相关区域，在操作前进行安

全教育和风险警示，确保重大风险作业风险可控。三是要制定严

格的培训管理制度，保证关键技术岗位人员能满足现场需求，落

实持证上岗和日常运行培训。四是要按要求开展技术监督工作，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提高设备可靠性。要严格安全联锁保护装置

投退审批，避免在无联锁保护状态下开展重大风险作业。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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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两票三制”，规范人员作业行为，防止由于误操作造成安全事

故。检测机构，一是要严格落实安全阀校验工作主体责任，严格

按照程序文件规定开展校验工作，禁止将具体校验过程转嫁给安

全阀使用单位。二是要制定完善的安全阀校验工艺文件，满足实

际校验工作的需要，优先选用在线校验仪进行安全阀在线校验。

（四）强化特种设备专项检查，夯实企业安全基础。各级政

府、部门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企业特种设备

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检查使用单位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配备、培训

教育、岗位责任制、日常运行、检查记录、安全附件等，全面排

查特种设备注册登记和检验情况。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实施清

单化管理，健全完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制度，严防因排查不及

时、不全面、整改不到位导致隐患演变为事故，保证特种设备正

常运行。

（五）注重安全教育培训效果，筑牢全员安全意识。严格落

实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要强化企业从业人员职业教育

培训，针对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制定科学

的培训计划，突出重点培训内容，增强应急演练的针对性，使从

业人员能够熟悉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熟练掌握岗

位操作规程、熟知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及防范措施，掌握必

备的安全生产知识，着力解决安全生产“不懂不会”问题。结合事

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讲职责、讲责任、讲技能，提高企业全

员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杜绝“三违”现象能力，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